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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腮腺炎”是一种临床较常见的由病毒引发的急性

传染病。好发于幼儿园、小学校等儿童集中的地方。发

病时腮腺部位红肿热痛并伴全身发热、体倦乏力、不欲

饮食等。病程多在 1周到 2 周。内服中药清热解毒,被

证实有明显的效果。而我们在内服中药的同时再加上

外敷金黄膏,经临床对比观察能明显缩短病程,提高疗

效。

1　一般资料

1. 1　诊断标准: 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药行业·中医

病证诊断、疗效标准》为标准。

1. 2　纳入标准:符合上述中医诊断标准的均可纳入观

察;年龄> 6岁者。

1. 3　临床资料:符合纳入标准的病例共 40例。其中男

性 26 例,女性 14例;年龄在 6～17 岁之间,平均 10. 23

岁。病程为 1～4 天。平均 2. 65天。

2　观察方法

2. 1　分组方法:将符合纳入标准的病例 40例;随机分

成 2 组。1组为单纯服用板兰根冲剂的对照组;另 1 组

除服用板兰根冲剂以外,再外敷金黄膏的观察组。对照

组为 22 例,观察组为 18 例。病情、年龄、病程两组经统

计学处理 P > 0. 05。具有可比性。

2. 2　治疗方法: 两组皆每日服用板兰根冲剂(由天津

中医二附院制剂室提供) 2次, 每次 1 袋。观察组还在

患病之腮腺处加敷金黄膏 (由天津中医二附院制剂室

提供) ,注意敷膏范围要超过红肿面积。每 2 天为 1 疗

程。

2. 3　观察方法: 观察治疗前后腮腺情况的积分变化;

以及每 2 天的局部情况的积分变化;把腮腺的红、肿、

热、痛的无、轻、中、重的程度不同分别计 0 分、1 分、2

分、3 分。观察 2组患者治疗过程中的体温变化情况,

记录 2 组治疗前、治疗后 1 天、治疗后 2 天、治疗后 3

天、治疗后 4天的体温(均为下午 2时的体温为准)。

3　结果

3. 1　我们将治疗 2 天时 2组患者的腮腺情况的分值

变化做比较,见表 1。

表 1　2组治疗 2天时前后局部

情况分值变化比较( X ± SD )

对照组 观察组 P 值

红
治疗前

治疗后

2. 78±0. 15

2. 23±0. 17
*

2. 89±0. 13

1. 06±0. 10
* *

　* > 0. 05

* * < 0. 05

肿
治疗前

治疗后

2. 90±0. 23

2. 54±0. 19
*

2. 82±0. 19

1. 02±0. 12
* *

　* > 0. 05

* * < 0. 05

热
治疗前

治疗后

2. 84±0. 21

2. 10±0. 15
*

2. 89±0. 19

0. 86±0. 04
* *

　* > 0. 05

* * < 0. 05

痛
治疗前

治疗后

2. 86±0. 17

2. 29±0. 21
*

2. 84±0. 16

1. 22±0. 08
* *

　* > 0. 05

* * < 0. 05

　　从上表可以看出治疗前后,观察组的局部情况有

明显改善。( P < 0. 05)。而对照组在治疗 2天时并未

有明显的改善。(对照组组间 P > 0. 05)。观察组由于

配合了外敷金黄膏 2天时的局部症状的改善优于对照

组。(组间的 P值均< 0. 05) ,说明有统计学意义。

　　外敷金黄膏的观察组在第 2天时体温恢复正常的

比例 ( 14/ 20) 与对照组 ( 6/ 20) 比较,存在极显著差异

( P < 0. 01) ,第 3天,也如此。说明在该时间点上,观察

组中金黄膏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。而单用板兰根的作

用要晚于观察组之金黄膏加用的作用。在第 4天时两

组的比例才比较接近( P > 0. 05)。

4　结论

中药具有清热解毒、消肿散结的功效。对腮腺炎的

作用是明显的。但是单纯口服板兰根冲剂比起加用外

敷金黄膏来起效时间要慢。局部症状的改善和体温的

恢复加用外敷金黄膏之观察组在治疗后的第 2天既已

起效, 且 70%左右的病人的症状体温就已明显改善

了。说明加用外敷黄金膏有明显的缩短疗程的作用。另

外,有文献报道,腮腺炎的病程越长,对男孩睾丸的影

响越重,而尽量缩短疗程的意义也在于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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